
王红肖、钱立五：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中 国 工
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高新支行与被上诉人石家庄
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、钱立
五、王红肖信用卡纠纷一案现
已审理终结。因你方下落不
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5496 号民事
判 决 书 ，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判决的
主要内容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判 。 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2927
元，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负担（已
交纳）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平云超、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
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中 国 工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高新支行与被上诉人平云超、
耿雪灵、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
有限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现
已审理终结。因你方下落不
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6587 号民事
判 决 书 ，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判决的
主要内容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判 。 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3464
元，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负担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侯建发、韦金花、石家庄游隆
汽车贸易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中 国 工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高新支行与被上诉人侯建发、
韦金花、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
有限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现
已审理终结。因你方下落不
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6591 号民事
判 决 书 ，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判决的
主要内容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判 。 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1382
元，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负担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赵连花、赵平江：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中 国 工
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高新支行与被上诉人石家庄
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、赵连
花、赵平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
已审理终结。因你方下落不
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5500 号民事
判 决 书 ，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判决的
主要内容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判 。 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6988
元，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负担（已
交纳）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白明豪、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
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中 国 工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高新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白明
豪、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
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
理终结。因你方下落不明，现
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
冀 01 民 终 549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，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判决的主要
内 容 ：驳 回 上 诉 ，维 持 原 判 。
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5988 元 ，由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石家庄高新支行负担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石家庄洋金汽车贸易有限公
司、黄建民、高燕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中 国 工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高新支行与被上诉人石家庄
洋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、黄建
民、高燕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
审理终结。因你方下落不明，
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5438 号民事
判 决 书 ，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判决的
主要内容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判 。 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7047
元，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负担（已
交纳）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张凯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长安区名雪鞋业批发部诉你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民事
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、开庭传
票、证据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
30 日 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假
日顺延）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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